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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和二阶观察理论所提供的社会建构论框架，

有助于我们从技术、时间、知识、决策等维度厘清技术风险形成的复杂社会机制，促进我们对政治系统

和法律系统中的技术风险管制活动进行反思性观察。政治系统通过政策性决策活动规划和控制技术

风险的努力，本身也会导致决策风险，政治系统因此发展出令规制失灵而被社会遗忘的应对能力；法

律系统内部发展出来的风险预防原则，其功能不在于增加社会的安全水平，而是作为一种程序性反应

机制，吸收因科学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环境复杂性。

关键词　技术　风险　决策　社会系统论　二阶观察

一、引　　言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不仅互联网移动平台、云计算、转基因、人工辅助生

殖等各种成熟技术排山倒海般介入日常生活，也有量子通讯、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黑科技”的轮

番井喷。无疑，这些高新技术已经或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加便捷、舒适和智慧的生活方式，但是，也

可能因其携带的大量不确定性、可能的环境损害和伦理风险而给我们的未来世界埋下定时炸弹。

正因如此，通过启动政治制度装置和法律制度装置以约束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驯服环境和科技

风险，已经成为朝野上下的时代共识。然而，社会系统论关于技术、决策与风险预防之间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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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视角，为我们提示了人类社会“控制风险的风险”。在现代政治沟通和法律沟通中，面临着

处理风险的过程本身就会导致风险的难题。对于成熟的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来说，就必须把这种

风险沟通的反身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纳入系统自身的观察运作中，这也就是德国社会学家卢曼（Ｎｉｋｌａｓ

Ｌｕｈｍａｎｎ）所说的风险沟通的“再入”（ｒｅｅｎｔｒｙ）———由此，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才能增强自身应对

环境复杂性的反思能力。

关于技术和风险的社会学研究，以及针对技术风险进行社会决策的公共政策学和法教义学的

研究，早已汗牛充栋。〔１〕本文的新颖性在于：不是探索技术风险形成的因果性机制，也不是寻找

预防和减少技术风险的最优策略———这是一阶观察
獉獉獉獉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的视角；而是运用卢

曼的社会系统论方法，观察各个社会子系统处理技术风险的社会可能性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这是二阶观察

獉獉獉獉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的视角。〔３〕

那么，什么是观察呢？卢曼说：观察意味着产生一个区分（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这个区分包括两边观

察者只能指示出区分的一边（而不是另一边）。根据卢曼的建构主义知识论，没有差异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ｅｎ），或者说没有区分，就无法进行观察。所以，观察者在进行观察操作时，必须根据“形

式”和“区分”把世界划分为两边，比如“存在／非存在”“善／恶”“真／假”“合法／非法”等等。但是观

察者不能同时看到区分的两边。卢曼说：每个观察者为了指示一边或另一边的目的而运用区分；

从一边跨越到另一边需要花费时间，因此观察者不能同时观察两边。而且，当观察者正在运用区

分时，观察者不能观察到区分的统一。对此，卢曼有一个简洁的表述：观察不能观察自身。如果要

观察这个区分的统一性，观察者必须给出一个与一阶区分不同的区分———即二阶观察。〔４〕

一阶观察的提问方式是从“什么（ｗｈａｔ）”出发，二阶观察的提问方式则是从“如何（ｈｏｗ）”出

发 〔５〕。传统风险理论对于技术风险与社会决策的一阶观察，无论是基于因果性观察
獉獉獉獉獉

的政治科学

或社科法学，还是基于规范性观察
獉獉獉獉獉

的公共政策学或法教义学，都把风险作为“对象”来研究，属于追

问“是什么”的观察。社会系统论的二阶观察，则追问导致技术风险的社会决定“如何可能”：首先

把“作为对象的风险”悬搁（Ｅｐｏｃｈ）起来，然后对社会系统观察风险的那些可能性条件展开观察，

即观察观察（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这是一种把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学领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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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在介绍到我国的西方风险社会学理论中，最著名的当属德国学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Ｕｌｒｉｓｈ

Ｂｅｒｋ）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的相关著述。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

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西方关于风险

社会问题上的公共政策学与法学方面的代表作则有：［美］史蒂芬·布雷耶（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ｒｅｙｅｒ）：《打破恶性循环：政

府有效规制风险》，宋华琳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美］凯斯·孙斯坦（ＣａｓｓＳｕｎｓｔｅｉｎ）：《风险与理性》，师帅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在国内风险社会的相关研究中，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杨雪冬：

《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版；王岚：《风险社会中的环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卢曼对“可能性条件”这一分析方法的借用，来源于康德的三大批判中的先验分析，并被卢曼发展为社会

系统论上的功能分析和二阶观察。关于“可能性条件”的康德渊源，参见卢曼本人对此的具体说明：Ｎｉｋｌａｓ

Ｌｕｈｍａｎｎ，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狅犛狔狊狋犲犿狊犜犺犲狅狉狔，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２３８．

卢曼对于“二阶观察”概念的详细阐释，参见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犇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狊犛犲犮狅狀犱犗狉犱犲狉

犗犫狊犲狉狏犻狀犵，２４Ｎｅｗ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７６３ ７８２（１９９３）；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犜犺犲犘犪狉犪犱狅狓狔狅犳犗犫狊犲狉狏犻狀犵犛狔狊狋犲犿狊，

３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３７ ５５（１９９５）。

Ｓｅｅ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犜犺犲狅狉犻犲狊狅犳犇犻狊狋犻狀犮狋犻狅狀牶犚犲犱犲狊犮狉犻犫犻狀犵狋犺犲犇犻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ｓｃｈｅ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８５．

Ｓｅｅ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犚犻狊犽牶犃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犺犲狅狉狔，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２：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９３．



性工作。〔６〕

社会系统论的二阶观察不同于风险预测和风险管理———因而不同于政治科学或社科法学 〔７〕

的因果性观察
獉獉獉獉獉

。风险预测和风险管理是指，系统在筹划将来时，在面临将来的不确定性而又必须

加以预期时，系统试图借助回忆和展望，为将来的预期创造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确定性空间。也

就是说，通过这种形式，系统从过去的记忆中找到历史性依据，以便预测将来发生某些事件的概

率。然而，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看来，概率预测，或者说风险评估、风险管理，这些试图控制风险的

不确定性和减少风险造成的不利后果的努力，仅仅是追求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一阶

观察。社会系统论的二阶观察则是对于观察的观察，由此能够观察到技术风险的社会建构性及其

偶在性（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８〕

社会系统论的二阶观察也不同于政治系统、法律系统、宗教系统等现代社会子系统对于风险

的沟通———因而不同于公共政策学或法教义学式的规范性观察
獉獉獉獉獉

。比如，法教义学运用“合法／非

法”这个区分从法律系统内部对风险展开观察，属于一阶层次的观察；而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对“合

法／非法”这个区分形式的运作方式本身加以观察，则属于二阶层次的观察。即，社会系统论是对

社会各个子系统在观察风险时所使用的区分形式的观察，因而是观察的观察。〔９〕

二阶观察的优势在于，能够看到一阶观察者（比如政治科学或社科法学式、公共政策学或法律

教义学）所看不到的盲点，揭示一阶观察者展开观察的社会可能性条件及其偶在性。这就为我们

深刻理解那些控制技术风险的行动策略背后的政治和法律运行逻辑提供了一个高度反思性的方

法论透镜。

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１．运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所提供的社会建构论框架，分析风险与时

间、风险与决策、风险与技术的相互关系；２．在此基础上，针对政治系统关于技术风险的规划及控

制活动以及法律系统中的风险预防原则展开二阶观察。

二、风险、时间与决策

按照卢曼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依赖于观察系统的社会建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外在于观

察者的客观实在———“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可能正是社会建构论的中国式表达。没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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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Ｓｅｅ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近年来，国内法学界把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法律现象的学术类型，统称为“社科法学”。参见刘思达、侯猛、

陈柏峰：《社科法学三人谈：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６—２０页。

对于偶在性概念的历史语义变迁，以及现代社会中由偶在性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以及相应解决机制，具体

可参见：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ａｓＭｏｄｅｒ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卢曼认为自己的风险社会学仍然属于现代社会的科学系统，但不是基于因果分析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而是基于功能分析的社会系统理论。卢曼并不否认因果性知识的重要性，但是从他所采用的社会系统论所内

含的激进建构主义（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视角看来，从事因果性观察的社会科学只是人类知识获取的一个特例。

社会科学作为自我指涉系统，一旦把社会沟通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那就只有采用功能分析进路才能获得方法论上

的自洽。关于卢曼对因果分析与功能分析所作区分的权威研究，参见 ＭｏｒｔｅｎＫｎｕｄｓｅｎ，犛狌狉狆狉犻狊犲犱犫狔犕犲狋犺狅犱牶

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犕犲狋犺狅犱犪狀犱犛狔狊狋犲犿狊犜犺犲狅狉狔，３６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２４ １４２（２０１１）．卢曼对激进建构主义知

识论的系统表达，参见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犜犺犲犆狅犵狀犻狋犻狏犲犘狉狅犵狉犪犿狅犳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狏犻狊犿犪狀犱犪犚犲犪犾犻狋狔狋犺犪狋犚犲犿犪犻狀狊

犝狀犽狀狅狑狀，ｉｎＷ．Ｋｒｏｈｎ，Ｇ．Ｋüｐｐｅｒ＆ Ｈ．Ｎｏｗｏｔｎｙｅｄｓ．，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ｏｆ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１９９１，ｐ．６４ ８５．



的观察，就不存在风险。风险并非可以用手指头指着说“在哪儿”的外部客观对象，相反，风险是在

社会系统内部从一个沟通到另一个沟通的观察运作过程中所区分出来的“意义”。〔１０〕

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运用风险概念理解世界的观察图式。在１７世纪的欧洲大陆，有两种处

理人类决策不确定性的方式：一种是把决策之后所产生的有利或不利结果归于“运气”（Ｆｏｒｔｕｎａ），

另一种是在决策之前要求决策者保持“审慎”（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的品质。“运气”是一种外部归因方式
獉獉獉獉獉獉

：人

们以上帝、神意、命运等作为终极兜底的力量。社会把导致决策不确定性的原因指向社会之外，以

此中性化面向将来的不利后果。这种把决策不确定性引向社会之外的神秘力量的归因方式，保护

了人间的决策者，使其免于承担责任。“审慎”则是一种内部归因方式
獉獉獉獉獉獉

：人有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能

力，即针对他人充满偶然性的行为能够做出合理选择，这就把导致决策不确定性的原因归结于从

事决策活动的人类自身。运气背后是以宗教信念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审慎则是商业社会肇始之初

对于贵族提出的美德要求。〔１１〕在欧洲的传统社会中，无论是运气还是审慎，都具有吸收时间维度

和社会维度上的环境复杂性的功能，但又都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概念。〔１２〕

风险概念是伴随着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而出现的新语义。社会结构变迁了，语义相应发生变

化。〔１３〕在现代社会初期，政治官僚制、市场经济、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等领域逐渐形成了自主的封

闭领域，动摇了基于等级制的传统贵族社会。功能分化代替了层级分化，并且演化成为社会的主

导分化形式。〔１４〕与此相伴随的，是社会系统的时间结构发生了改变。时间的语义描述也发生了

与此相适应的变化。社会分化为各个子系统以后，时间视域也发生了分化，各个功能系统拥有了

各自的内在时间———社会子系统的内部复杂性增加了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比如，市场沿着周期性的节奏循环，工厂

内部对时间进行精细管理。政治活动需要定期召开会议，选举周期也有自己的运行节奏。科学研

究被编织在论文审稿的周期性流程中，科学发现被证伪还是被证成也有自己的时间轨迹。立法过

程中的提出议案、辩论、三读通过直到公布，审判活动中的文书送达、证据交换、质证辩论、宣判等，

则遵循着法律系统内部的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的时间节点。就系统时间的封闭性而言，一个子系

统内部发生的意义沟通过程，对于另一个系统来说是无法预测的。科学系统中的技术创新会给法

律系统了带来什么样的惊讶，宗教系统中的信仰活动的冲突将给政治系统制造什么难题，这些都

是不确定的———社会子系统面临的外部环境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包括其他社会子系统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复杂性增加了
獉獉獉獉獉獉獉

。社会子系

·０４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卢曼把胡塞尔用于描述意识活动的“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概念，扩展到社会领域，并把社会意义区分为时间

维度（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事实维度（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和社会维度（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等三个维度。如果没有时

间维度上的“先／后”、事实维度上的“彼／此”、社会维度上的“你／我”这三个属于社会系统内部的区分，就不会有风

险观察的出现。因此，风险是在这三个维度上被社会建构出来的。Ｓｅｅ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５〕，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ａｓＲｉｓｋ．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犕狅犱犲狉狀犛狅犮犻犲狋狔犛犺狅犮犽犲犱犫狔犐狋狊犚犻狊犽狊，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１７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９６．

从卢曼社会系统论的角度看，运气、审慎和风险都是社会系统为了缩减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而发展出来的

内部结构，因而是功能等价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卢曼采用的历史语义学方法，与英国剑桥学派 ＱｕｅｎｔｉｎＳｋｉｎｎｅｒ等人的观念史以及德国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等人的概念史研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显著不同。关于卢曼对Ｓｋｉｎｎｅｒ和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的批评，参见

ＬｕｈｍａｎｎＮｉｋｌａｓ，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２ ３。卢曼以“语义／社会结构”

这个区分对欧洲文明史展开的观察，集中体现在《社会结构与语义》的四卷本著作中：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

犌犲狊犲犾犾狊犮犺犪犳狋狊狊狋狉狌犽狋狌狉狌狀犱犛犲犿犪狀狋犻犽牶犛狋狌犱犻犲狀狕狌狉犠犻狊狊犲狀狊狊狅狕犻狅犾狅犵犻犲犱犲狉犿狅犱犲狉狀犲狀犌犲狊犲犾犾狊犮犺犪犳狋，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１９８９／１９９５．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犛狅犮犻犲狋狔，２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８７ １０７（２０１３）．



统内部和外部复杂性的增加，意味着系统内部运作的不确定性增加，因而在时代的社会语义中也

就逐渐凝结出了“风险”这个概念。

风险是由社会沟通过程中的决定
獉獉

所导致的。在现代社会中，由于面向将来的不确定性程度的

陡然升高，做出决定还是不做决定，做出这种决定还是那种决定，就成为一个需要在各个系统内部

加以处理的紧迫问题。通常，决定是指在各种可能的选项中做出选择。其中，传统的决策理论关

心的是决策所依据的标准、价值、偏好，以及做出理性选择所需具备的各种条件———这仍然是当今

主流的公共政策学和法教义学处理“利益衡量”（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ｂａｌａｎｃｅ）〔１５〕这类疑难问题的方式。但是，

卢曼认为如此理解决定并不充分，因为，这种视角并没有把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纳入考虑。

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在旧欧洲的传统观念中，时间是通过对运动的测量来定义的，比如钟

表，比如太阳历。基于钟表和太阳历的编年计时方式，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时间框

架———时间被一般化了。这就意味着，时间具有公度性，对于所有的运动而言，只有一种测量时间

的方式。这种时间观以运动／静止的区分来观察事物的状态，其背后则隐藏着“有限／永恒”这个充

满宗教意蕴的区分，而上帝则是唯一不动的实体。因此，“当下（现在）”不过是等待上帝救赎的时

间位置，是永恒中包含了整个世界的某个刹那，过去和将来的每个刹那都已经被安排进上帝的计

划总表中，因而当下不具备区分过去和将来的功能。１９世纪初，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发生，“革命”突

出了“当下”的过渡性特征———当下孕育了将来以及与将来如影随形的不确定性。〔１６〕当下把时间

切分成过去和将来。因而，当下成为一个观察者的居所，观察者在这个位置上以过去／将来这个区

分观察世界的时间结构。如果从二阶观察的位置来看，观察者可以在现在观察到“过去的现在”和

“将来的现在”，即观察到过去的观察者和将来的观察者。由此，过去／将来这个区分再入（ｒｅ

ｅｎｔｒｙ）到这个区分自身中，时间具有了反思性。观察者占据了当下这个位置，可以运用“之前／之

后”或“过去／将来”的时间框架观察世界的意义脉络。现在不能够同时观察到现在自身，现在就是

“之前／之后”这个区分的统一，现在变成了观察者的盲点。之前／之后这个区分，就是观察所运用

的时间的形式。现代社会的各个功能子系统都是运用这个形式对世界进行观察的观察者，每一个

子系统都是在自己独特的过去和将来的递归循环过程中展开运作———各个子系统不再共享一套

普遍的时间框架。在卢曼的时间社会学中，这种情形被称为“时间约束”（ｔｉｍｅｂｏｎｄｉｎｇ）。
〔１７〕

决定与现代社会的时间观紧密相连。正是因为现代社会演化出以过去／将来作为区分的时间

结构，决定和风险才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如果没有个人或系统做出决定改变事件的流程，

对于某个系统而言，时间中的事件是这样推进的：一方面，过去具有某种必然性，现在是过去的一

系列时间导致的结果，木已成舟，无法改变，所以现在的状态只能被接受；另一方面，将来不是过去

的线性延伸，将来是开放的、不确定的。但是，决定的介入，让这个时间模式发生了逆转。所谓决

定，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刻找出一个替代的状态，以打断自然推进的时间过程。这样，过去似乎就变

成偶然的，过去所导致的结果是可以通过现在的决定来选择的。决定的介入，也改变了将来的时

间结构。虽然，决定的介入并没有改变将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决定给将来输入了一个差异，使得

将来的可能性空间发生了改变。决策目标的设定，就意味着决策改变了将来的可能性视域。所谓

的决策目标，可以进一步表达为这样一个差异：即有决策者介入时决策者所偏好的理想状态和没

·１４１·

宾　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对于技术风险的决策观察

〔１５〕

〔１６〕

〔１７〕

卢曼对利益衡量理论的批评，参见ＬｕｈｍａｎｎＮｉｋｌａｓ，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１４ １５。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５〕，ａｔ４７．

Ｓｅｅ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５〕，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ａｓＲｉｓｋ．



有决定者介入时的自然状态之间的差异。比如，所有的立法活动和某些关键的司法活动都具有公

共决策的特征，因而都遵循着这种系统自我生长过程中不断控制差异的时间结构。

作为系统中发生的事件，决策是在系统内部的过去状态和将来状态所编织的时间之网中获得

意义的。对于决定而言，系统中的过去和将来分别发挥着“记忆功能”和“摆荡功能”。〔１８〕就过去

的记忆功能而言，可以区分为遗忘和记忆。没有遗忘就没有记忆。遗忘是指，抑制过去发生的事

件，擦掉这些事件留下的踪迹，把这些事件看作与现在的决定不相关。这样，系统在现在的运作就

不会受到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事件的限制，因而拥有创造出新的运作的机会。但是这种对过去发生

的事件的抑制本身也需要被抑制，从而给记忆保留位置，以便通过决定把过去和将来连接起来。

将来所发挥的摆荡功能则是指，将来会出现的结果虽然是不确定的，但将来的各种可能性可以通

过各种二元区分被分叉为两种不同的走向。比如，在法律系统中，将来会发生什么虽然无法确定，

但结果只能是要么合法、要么非法，只能在这两种值之间摆荡，而不可能是真的或者假的。当然，

对将来的观察也可以在运用“合法／非法”符码的法律系统和运用“真／伪”符码的科学系统之间来

回摆荡，但这又运用了另一个二元区分（即“法律／科学”）。将来的开放性，使得观察者可以同时看

到这些区分的两边；但是，一旦决策者运用了某个区分去观察，将来的结果就只能在这个区分的两

边来回振荡。

之所以出现风险，是因为系统对未来充满无知。系统对于知识所拥有的状态，可以区分为三

种情形：知道自己知道；知道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风险就是系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导致的状态。〔１９〕系统需要在当下依据过去的经验做出面向将来的决定。当系统不知道将来会

发生什么时，系统所面临的就是风险。系统总是在当下筹划将来，即通过计算和权衡收益／损失来

筹划“将来的现在”。这样，将来在系统之内，将来是系统自身的将来。但是，系统的筹划跨越了边

界，把“将来的现在”嵌入到“过去的现在”之中。系统通过过去的经验，来推断未来可能发生什么

状态。这种跨越导致了不确定性。筹划将来本应是一种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结果的选择。然而，将

来始终是不明朗的，未来不可知，系统只能返回到过去，并依据过去提供的知识和理由进行选择，

以此掩盖了筹划将来的不可能。系统在处理风险时，每次都体现为在“当下”往前冲的努力，但其

实却是在往后退———也就是从无知的将来撤出来，退回到已知的过去。所以，风险决策并不是进

入未知领域的入口，而是从未知领域的撤退。每一个系统只能根据自己的过去筹划自己的将来。

每一个系统都拥有属于其自身的独一无二的将来以及针对将来的无知。〔２０〕

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使得每个封闭的子系统只能在自己的内部时间结构中做出决策。系统

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能通过系统间的“结构耦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而这也增加了另一个产生风

险的维度。由于每个系统对外部刺激都只能依据其内部的机制做出回应，因而系统相互之间的沟

通变得无法控制，呈现出偶在性。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化，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沟通更

加频繁。系统间频繁的沟通并没有增加相互之间的可控性，反而加剧了不确定性的出现。生态危

机、基因技术、人口问题等等，不仅在一个系统之内引发面向将来的风险，而且刺激各个系统同时

运转起来。由于所有的事件都只能发生在当下，各个系统内部的事件以及系统之间的沟通都只能

发生在同一个当下，即具有“同时性”。这样，不仅各个系统需要面对自己内部的将来的无知而做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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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Ｓｅｅ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１〕．

卢曼把这一现象称为系统自我生成的“不透明性”（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参见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犜犺犲犆狅狀狋狉狅犾

狅犳犐狀狋狉犪狀狊狆犪狉犲狀犮狔，１４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５９ ３７１（１９９７）。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５〕，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ａｓＲｉｓｋ．



出具有风险性的决策，而且由于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控，这种风险更会被加剧和放大。

在科学系统内部的风险，会传导给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而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又会加工出新的

风险传导给科学系统。〔２１〕

三、风 险 与 技 术

与风险概念相关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技术。精通语义分析的卢曼对风险、技术等概念进行了

“概念政治学”式考察，即对这些概念在西方社会的语义“发明”过程给予社会系统论的考察，揭示

语义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循环关系。卢曼根据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认为词语或概念的意义是通过

“差异”产生的。如果转换成乔治·斯宾塞 布朗（ＧｅｏｒｇｅＳｐｅｎｃｅｒＢｒｏｗｎ）的“形式分析”，概念的意

义是由一个具有两个面的区分构成，并通过标示出区分的一个面而呈现出来的。〔２２〕现代社会对

自我的理解，是通过运用各种区分方法进行观察和描述而得以实现的。风险、技术就是这类各自

具有其区分形式的概念差异。对这种差异如何运用的观察，就是针对风险和技术的二阶观察。

通常，技术被认为是人们基于某种目的通过科学知识或实践经验对因果关系加以限定。如果

使用相同的技术，其所预见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可重复性。技术意味着在建立一种面向

将来的操作时，不会犯错误，或者可以把误差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即使操作发生错误，我们还可以

运用技术进行修正或补救。技术是简化因果关系的过程，是对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给予一套理

想化、模式化的安排。这与世界的复杂性有关。世界本身“如其所是”（Ｉｔｉｓａｓｉｔｉｓ．），〔２３〕充满了复

杂的相互作用，一个原因可以导致多个结果，一个结果也可能由众多原因引发，而且还存在着众多

原因导致众多结果的情形。人们通过运用技术控制自然和社会，就需要对因果关系进行简化。所

以，技术概念所运用的一个区分是：因果化约／因果复杂性。技术经过对因果关系的简化，使得原

因和结果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关系，从而可以预见结果的发生，在此又用到了另一个区分：管用／不

管用。〔２４〕如果我们还没有把一种稳定的、可靠的因果关系筛选出来，那么我们就还没有找到一种

可以重复使用以实现预期效果的技术。技术就是选择和排除：在众多的因果关系中，通过对其他

可能的因果关系的排除，把稳定出现的因果关系选择出来，即找出重复引发某种结果的原因———

也就是“归因”（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２５〕卢曼所说的技术，不仅指针对自然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筛选，他尤

其关心社会技术，即对社会因果关系的筛选。比如，他认为，科斯的“社会成本”理论，就是一种以

经济学语言包装起来的归因方式，因而是一种选择因果关系的技术。〔２６〕在社会领域运用技术时，

归因就与责任分配密不可分。现代社会中，技术的运用一旦出现了预料之外的负面结果，就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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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过程的控制失灵，因而被看成是发生了错误。如果技术导致了错误结果，就会激发对技术

的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会自然延伸至技术发明者、技术使用者。这就引出了责任问题，而责任

问题则与风险以及风险决策有关。

在风险的传统语义中，与其相对的概念是安全。卢曼认为，世界上并无安全这样的东西，安全

概念本身没有标示意义的功能。安全概念只是因为其处在与风险相对的一极，因而具有对风险进

行反向表达的功能。从事安全管理的专家，其工作方式不是对安全进行评估或管理，而是对风险

进行评估和管理。这是因为安全本身是无法测量的，而风险则可以量化。所谓安全管理，其真正

的工作步骤也是通过降低风险来达到增加安全性。卢曼在其社会系统论中，以“风险／危险”的区

分取代了“风险／安全”的区分。“风险／危险”这一区分，是在二阶观察的层次上做出的观察，是把

因果关系的归结看成随观察者不同而发生变化的。风险被定义为现在的决定对将来产生的损害，

由于这种损害超过了可以承受的合理成本，所以会导致由决策所引起的后悔。从归因来看，风险

把引起损害的原因归结给做出决策的一方。决策者为了追求决策可能带来的正面利益，其乐意承

担可能会超过合理预见范围的损害程度。所以，风险可以看作是决策者自身主动发起的冒险。危

险则与之不同，是把可能引发将来损害的原因，归结给外部事件。危险，对于可能发生的损害的承

担者而言，是被动承受的，因而是无法避免的。〔２７〕

风险和技术的关系充满了悖论性。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再把可能引发损害结果的原因归结给

“发怒的上帝”或“无法摆脱的命运”这些外部力量，而是归结给由个人或组织做出的决定。现代社

会的运行离不开各种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而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都有赖于个人或组

织的决策活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现代社会摆脱了传统社会那种被

动的必然性，通过主动选择技术方案来规划和影响社会过程。一般来说，人们对技术在控制因果

关系上的可靠性充满信任。但是风险意识的出现，让人们对技术产生了不信任。一旦技术的运用

产生了不利后果，就会把引发后果的原因归结给技术的发明者和使用者。技术发明活动与技术使

用活动都是决策活动，属于社会内部的事件。因此，引发不利后果的原因被归结到社会内部的决

策过程，而不是归结给外部世界。对于决策者而言，即便不做决策，本身也是一种决策。无论做出

决策还是避开或推迟决策，都会面临导致不利后果的风险，因而都需要能够承担相应责任的个人

或组织。对需要做出决策的个人或组织，厌恶风险本身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在卢曼看来，“责

任”这一社会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吸收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２８〕

运用“风险／危险”这一区分，可以观察现代政治系统处理风险的方式。现代社会中，基于不同

的归因方式，针对发明和运用某项技术的决策在将来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可以把人们区分为

决策者和受害者。现代社会中，之所以把某种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看成危险，是因为这种不利后

果来自“他者的决策”。〔２９〕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他者无所不在的现代社会，我们根本无法摆脱承

受由他人做出决定并导致危险的处境。针对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归因方式上的

二元对立造成了现代社会中决策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分裂。发明和使用技术的决策者，是风险决策

的主动一方。他们之所以愿意冒险决策，是因为他们已经理性地计算过可能出现的收益和风险

（虽然在二阶观察层次上，其中仍然充满了非理性），甚至把避开或推迟决策所可能引发的风险也

考虑进来。对于那些并没有参与到风险决策过程中但却受到风险影响的人，则是风险决策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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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不同于主动追逐风险回报的决策者，对于风险决策的受害者而言，技术对他们是一种危险，

他们只能逆来顺受地被动接收这种危险。现代社会在风险归因上所出现的决策者／受害者的区

分，导致了现代政治系统在面临风险问题时往往会产生由受害者发起的抗议运动———风险问题让

整个社会陷入了焦虑。〔３０〕

四、政治系统：风险的控制与规划

在现代社会内部，针对来自环境和技术的风险，在政治系统中产生了控制和规划未来的决策

活动。政治系统的功能是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３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系统能够解

决现代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政治系统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对于环境的回应只能根据系

统内部的沟通脉络进行，而无法在传统社会中那样扮演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的中心力量。政治系

统对社会的导控能力，体现为“通过生产差异来降低差异”。政治系统在降低来自环境的差异的同

时，又在社会系统内部生产出其他的差异。也就是说，政治系统基于化约因果关系的政策技术设

定目标，进行过程规划和控制，降低干扰目标实现的因素。但是，政治系统在实施控制因果关系的

干预时，自身却成为因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而会引发其他无法预见的问题。从二阶观察的位

置来看，政治系统所扮演的角色，要么是转移社会问题，要么是对社会问题进行再分配。

卢曼认为，“环境”（Ｕｍｗｅｌｔ）是十九世纪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的发明。〔３２〕欧洲传统社会的本体论

世界观中，世界是指世上全部的事物，包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事物，包括世界自身。“系统／环境”这个

区分，表达了一种与现代的社会结构
獉獉獉獉

演化相称的环境语义学
獉獉獉

。〔３３〕这个区分所意指的是一种环境相对

主义的世界观。每一个系统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环境。环境只有与系统相区分，我们才能够理解

环境，从来就没有离开系统的环境存在。不同的系统，其环境也各不相同。无论是对于细胞、生态系

统、生理系统、意识系统还是社会系统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外在于这些系统的“同一个环境”。把各种

系统看成是某些对象的集合，把环境看成是诸系统之外的其他对象的集合，这是一种旧欧洲所特有的

基于“整体／部分”这个区分所展开的传统观察方式。〔３４〕卢曼宣称，这种世界观已经过时了。取而代

之的是把“系统／环境”看成是斯宾塞·布朗的“形式律”（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ｆｏｒｍ）意义上的区分，即一种世界

对自身展开观察的形式。这个区分引入了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把世界一分为二。借助这个边界，系统

既可以观察自身，也可以观察其环境。系统对世界的观察，并非在世界之外，其通过运用系统／环境这

个区分嵌入到对世界的建构之中。所谓的环境，也只是系统借助系统／环境这个区分所建构的环境。

对系统而言，环境不在系统的外部，而是在系统边界的内部。系统包含了自己的环境，环境存在于系

统内部———这是一个现代语义学上的悖论。〔３５〕

·５４１·

宾　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对于技术风险的决策观察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犈犮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９：Ａｎｘｉｅｔｙ，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

对于卢曼社会系统论中政治系统的功能的简洁而准确的介绍，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ｉｎｇ＆ＣｈｒｉｓＴｈｏｒｎｈｉｌｌ，

犖犻犽犾犪狊犔狌犺犿犪狀狀狊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犪狀犱犔犪狑，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３．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４〕，ａｔ２２７．

关于语义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卢曼从现代社会知识社会学角度，有四卷本的《社会结构与语义》宏大著

述，参见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３〕．

针对基于“整体／部分”这个语义展开观察的旧欧洲世界观的系统批评，参见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

狅狀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犛狅犮犻犪犾犛狔狊狋犲犿狊，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５：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借助“系统／环境”这个区分，我们可以考察政治系统对于风险所做出的反应。政治系统针对

技术风险、环境风险进行控制和规划而形成的决策方案就是政策
獉獉

。政治系统正是通过政策处理来

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政策包含了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规划和控制。规划和控

制意味着对因果关系的提炼和把握，是对复杂世界的化约，因而本身就是一种应用性技术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这种

政策技术的目的在于，为了达到期待的结果，从复杂世界的因果网络中挑选出特定的原因，并由此

管理特定原因和特定结果之间的关系。但是，世界本身足够复杂，人们运用政策技术管理自然和

社会时，只不过是把本身并不简单的世界简单化了、理性化了。因而，政策对因果关系的规划和控

制所达到的结果，往往会出乎决策者的意料之外。那些导致决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落空的所谓

“错误结果”，所展示的正是技术力量对因果关系把握能力的有限性。当人们在发明和运用技术

时，总是存在着无法被纳入技术视野的因果关系。因此，总是可能出现无法被预先规划和控制的

风险剩余物。同时，政治系统运用政策技术来控制和规划可能出现的自然技术或社会技术所产生

的风险时，政治系统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引发甚至放大风险的潜在源头。这说明，现代社会的风险

发生机制具有连环性和嵌套性，卢曼则称之为风险观察的反身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３６〕

什么是控制？按照卢曼在二阶控制论意义上的定义，控制是指系统降低系统自身所偏好的状

态与实际发生的状态之间所出现的差异。但是降低差异的努力总是同时会产生新的差异。所有

的系统都可能偏离自己的目标。问题通常不是被彻底解决了，而是被转移到了其他部位。在系统

追逐目标的过程中，甚至还会放大对目标的偏离，不断催生出意料之外的状态。系统既不能放弃

设置目标、控制未来的活动的努力，也不能保证目标总能被理想地达成。系统内部运作的计划和

控制，需要不断调整目标与现有状态之间的差异，甚至，需要调整目标自身，这是一个不断适应环

境复杂性的动态演化过程。“控制是一桩系统自我维持的事务。”〔３７〕

政治系统通过政治决策和政策技术调节其他社会诸领域的努力，本身也面临着决策风险。

政治决策不但常常偏离预先设定的政策目标，而且产生新的风险。在现代福利国家，随着国家

能力的增长，政治系统对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金融秩序等方面的干预也不断深入。但是，干预

力度的加大，并不能保证对结果的控制能力的相应增强。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自然资源，但

是结果往往不如人愿。由于风险的反身性，一旦规制对象的风险和规制行为本身产生的风险

相互叠加，就可能导致政治系统运转失灵。随之而来的是对决策失误的后悔和追责。然后，

再出台新的替代性决策方案。随后，引发新的风险。由此进入到一轮接一轮的决策风险

循环。

政治系统如何中断这个循环？政治系统总是需要处理不断突发的新事件，因此需要不断制

定新目标和新措施以应对新的政治议题。这样一种不断转换政治议题的过程，让政治系统拥有

了让规制失灵的事件被迅速遗忘的能力。现代政治的另一个特征是，对于任何政治决策，社会

总是分裂为决策者和受害者，分裂为决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若把决策看成是一种外来危险的

受害者，则总是会不断批评政治决策。政治批评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常态，政治家对此习以为

常，规制失败的事后道歉成为政治系统回应社会的常规模式。政治家在批评和拒绝的噪音中辨

别这些噪音，是基于自己所在党派内部还是来自反对派，并通过调整政纲以重新获得多数支持。

政治家们为了巩固权力，还发明出各种有助于事后弥补漏洞的政治修辞术；对于政治家而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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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总是可以方便地找到转移和推脱责任的归因方式。这些政治系统加工危

机的机制表明，现代政治过程具有一种高度发达的风险吸收能力，风险被政治机器捣碎为噪音

和新闻事件。〔３８〕

卢曼关于政治系统的功能定位及其在应对社会风险上的有限性的观点，解构了自由主义对

于政治过程的想象。在自由主义的政治观中，个人自由和契约制度互为支撑。个人自由保证了

通过契约制度实现基于同意之上的权益交换。只要不对第三方构成损害的双方合意，就能获得

法律对契约订立和契约履行的保护。未经同意而受到损害的第三方，则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获得

法律的事后救济。但是，当现代社会出现了风险与危险、决策者与受害人的对立之后，自由与合

同之间的连接就被切断了。决策所导致的风险，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灾难，其损害后果不再能够

通过契约对权利义务的事前安排而吸收，也不可能通过事后的侵权赔偿来补偿。现代福利国家

发展出一套在全社会内部分配和再分配利益的制度，但是却无法分配由“风险／危险”这个区分

所带来的社会焦虑。

五、法律系统：风险预防原则的功能
〔３９〕

就通说而言，法律规范被看成是反事实性（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的，因而是抗风险的。风险被看成

是对规范的偏离，遵守规范的人不应该承受风险导致的负担。法律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子系统，

其基本功能是“稳定一致性一般化期望”。〔４０〕法律通过稳定人们之间的预期而约束社会系统的时

间维度（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基于时间约束的社会机制，法律锁定了他人在将来的行为方式。

但是，在现代社会，出现了大量将来的状态需要在现在做出决定的现象，法律所承受的负担由此过

于沉重。事实维度（ｆａｃｔｕ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的复杂性与社会维度（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的复杂性相互叠

加，风险不可避免。“如果需要法律具有承受风险的能力，那么，只能通过在做出合法／非法这个评

价时做到去时间化。”〔４１〕但是，这就导致了法律决策悖论的出现：一方面，如果法律要具有有效性，

就需要在做出法律决定的现在预见到将来所发生的状态；另一方面，法律有效性的反事实性又无

需在做出法律决定时去考虑无法预见的将来状态。

但是，法律可以展开（ｕｎｆｏｌｄ）这个悖论，即通过一个形式对将来进行筹划，以此承担来自未来

的不确定性。在环境法和科技法中，在立法活动中所运用的风险预防原则（ｔｈｅ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当法律系统在面对将来的环境和

技术不确定性所导致的过量复杂性时，运用科学技术方法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评价，然后根据评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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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在各种价值之间进行衡量并做出能够降低环境风险的决定（选择）。

在１９６０年代，西德从民间到官方，开始意识到人类活动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面临着解决

不确定性导致的后果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因而出现了从“环境分配法”向“环境保护法”的典范

转移。〔４２〕１９８０年代，德国政府向国际北海部长会议提出了确立风险预防原则的建议。第二届国

际北海保护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会后发表的《伦敦宣言》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风险预防原

则。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其中第１５项原则确立了风险

预防原则的核心内容：“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该根据他们的能力广泛地采取预先防范性措施。当

存在严重的损害威胁或可能发生的损害的后果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时，缺少充分的科学依据不能

成为推迟采取费用合理的预防环境恶化的措施的理由。”

在２０１５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报告》中，风险预防原则包含了以

下基本内容：１．不能确定环境损害的因果关系、范围、大小、可能性或损害性质。２．风险预防原则

的适用仅来自那些有相似性，又有科学依据的担忧，对于这些担忧不能是凭空想象的，而应当基于

一定形式的科学论证与分析。３．风险预防原则与防止原则不同，防止原则只能适用于已经进行了

量化的风险，而风险预防原则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的因果关系和发生的可能都知之甚少，即使未经

量化的可能性已可能适用风险预防原则。４．即使适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只要都指向那些在伦理

或者道德价值判断上都不能被接受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即可适用。５．政府或国际社会需要在损

害发生之前进行干预，或者是在对损害的发生有肯定认识前进行干预。６．进行预防的措施及对环

境的保护应当与损害大小相适应，经济上的花费只是相适应的一个考虑因素而已。全面禁止某项

活动只可能对某些案件来说是符合相适应原则的，也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特定的环境风

险，只能通过禁止来应对。除了禁止措施，限制损害风险的措施、允许一定程度损害的措施亦可以

在对损害范围进行限制的情况下适用。〔４３〕

简言之，风险预防原则包含最为关键的两个要点：１．对现有科学在因果关系上不确定性程度

的评估；２．对风险决策所可能导致的损失和收益之间的权衡（比例原则）。经过这样的双重计算，

使得人类社会虽然暴露在风险之下，但却可以预先进行主动干预。这就是当代环境法处理“无知”

时所提炼出来的法律公式。当然，基于小心谨慎的风险预防原则并非法律系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

的唯一工具，风险评估和风险防治也是工具箱中的备选项。比如，环境影响评估就是一项被广为

接受的法律工具。〔４４〕欧盟指令就包含了对于公用或私人所涉及的环境项目的影响性评估。另

外，责任也是风险应对的一种工具。托伊布纳（ＧｕｎｔｈｅｒＴｅｕｂｎｅｒ）讨论了环境风险背景下，法律从

个人责任向共同责任的转移。〔４５〕责任原则与“污染者付费原则”密切相关。风险评估对风险有一

个可量化的前提要求，而且需要耗费资源和行政力量的支持，因而被认为是比较笨拙的方案。而

且，风险评估往往体现的是核心参与者的利益，而并非真正的环境利益。风险预防原则不同于风

险评估原则的地方在于，风险预防原则承认了“科学无法提供清晰的政策描述”，“不同于风险评估

为降低不确定性而采用系统的、准科学方案”，“着眼于政策过程本身，试图从法律和经济结构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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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强的响应”。〔４６〕当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科学确定性无法确认，而采取行动后风险又足够高时，

就应当启动风险预防原则。“高风险”加“科学不确定性”，是环境保护中实施风险预防原则的两个

支点。其中，涉及对科学证据和风险这两个维度的评估———也就是前文所言的“筹划”。但是，筹

划本身会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而无法做出决定。因而，无法决策的情况下仍然必须做出决

策，就成为法律系统内一个必须直面的选项。〔４７〕

风险预防原则可以看成是法律系统与科学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构耦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环

境法上面临着系统内部与系统外部的二元区分：一方面，是法律系统内在的、稳定的环境保护机

制；另一方面，是其他来自外部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科学系统所产生的变动不居的刺激。法律

的基本结构分为符码（ｃｏｄｅ）和程式（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这个结构的功能在于维持系统的既封闭又开放

的演化运作———既具有规范期望的封闭结构，又具有认知期望的开放结构。法律系统运用合法／

非法的二元符码进行沟通操作，保证了系统的规范性和封闭性。法律系统同时运用“如果……那

么……”的程式对外部刺激保持认知性和开放性。〔４８〕科学系统在环境保护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

是通过程式进入到法律系统，并把法律系统外部的刺激带进法律系统内部，以维持法律系统对外

部的认知性，也即从系统的环境中学习的能力。科学系统对于法律系统而言，还具有去悖论的功

能。法律系统运用合法／非法符码进行自我观察时，会产生对法律系统本身是合法还是非法的悖

论性障碍。为了消除这个悖论，法律系统需要借助科学系统中“真／伪”这个区分。通过把法律问

题转换为科学问题，法律系统的悖论被掩藏起来———比如，专家证人制度就提供了这种隐藏悖论

的制度性功能。然而，卢曼认为，这只不过是以一个区分临时替代了另一个区分，以科学悖论掩盖

了法律悖论。当需要把法律合法／非法的符码分配给一种社会活动时，就需要分配这个符码的标

准。科学上的真／假陈述，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标准。把法律的规范性问题转换为科学的描述性

问题，这就是法律系统为了解决自身内部的问题而对其他系统运作的挪用 〔４９〕，这也正是程式所扮

演的功能。在环境法中，科学上探明的因果关系，就成为法律系统做出“合法／非法”选择时所倚重

的知识向导。然而，风险预防原则却对法律与科学之间这种关系提出了挑战。

在风险预防原则的内涵中，呈现出一个悖论：一方面，在环境法和科技法中，法律系统分配合

法／非法这个符码的运作高度依赖于科学标准的发现；另一方面，科学对未来的因果知识的不确定

性，又让科学系统无力为法律系统提供运作标准。但是，风险预防原则通过“把科学评估运用于科

学自身”这种二阶层次的“再入”，掩盖了科学系统自身的悖论。风险预防原则要求对科学的不确

定性进行评估，然而这个评估过程本身又是一个科学决策活动。法律系统依据这个科学评估结

果，即“科学上的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作为分配“合法／非法”的符码的标准，从而把“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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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Ｋ．ｖｏｎＭｏｌｔｋｅ，犜犺犲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犘狅犾犻犮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犔犪狑犻狀狋犺犲

犐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犘狉犲犮犪狌狋犻狅狀犪狉狔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ｉｎＤ．Ｆｒｅｅｓｔｏｎｅ＆Ｅ．Ｈｅｙｅｄｓ．，Ｔｈｅ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６，ｐ．１０１．

桑斯坦正是基于这个决策悖论所导致的逻辑困难，质疑了风险预防原则的在法律实践上的可行性。Ｓｅｅ

ＣａｓｓＲ．Ｓｕｎｓｔｅｉｎ，犅犲狔狅狀犱狋犺犲犘狉犲犮犪狌狋犻狅狀犪狉狔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１５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０３

１０５１（２００３）．

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犔犪狑犪狊犪犛狅犮犻犪犾犛狔狊狋犲犿，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４：Ｃｏｄ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中译本，参见［德］尼可拉斯·卢曼：《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版，第４章：符码与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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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活动置于“合法／非法”这个符码的“合法”这一边。

风险预防原则承认了法律系统对于未来的无知，并且通过对科学技术风险加以科学评估，以

避开无知并同时对无知做出处理。然而，百密一疏的是，这种评估技术本身，同样隐藏着无知和不

确定性。法律系统以躲避未来不确定性的方式拥抱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过，正是以此方式，法

律系统测试了自己由于对环境因果关系的无知所存在的内在局限性。法律系统在自身内部创造

了一个虚拟的空间，为面对环境时的无知这个难堪的窘境加上了括号。环境依然不可知，未来的

风险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然而法律系统却可以在这个虚拟的空间内持续运行下去。

风险预防原则的出现，证实了卢曼关于法律系统本身也是风险生产者的论断。法律中的一个

规范指明了人们“应当”的行为方式，风险预防原则作为一个法律规范，指明了决策者在知识缺乏

的前提下如何做出什么决策（选择）。通过风险预防原则，法律把指向将来的风险转向系统内部，

通过在诸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运用比例原则），做出能够减轻风险的决策。但是，风险预防原则并

没有防止风险，而只是把来自外部的和将来的风险转换为系统内部的和当下的法律结构。由此，

外部环境的风险变成了法律风险：这种在法律系统内部试图减轻其他社会子系统风险的决策，本

身是否会引发新的风险？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不确定的。法律系统对风险预防原则的运用，并

不是让风险消失了，或者说实现了对风险的安全管理，而是把风险转移了，让风险暂时看不见。只

有将来那个时刻到来以后，或者说将来变成现在之后，结果才会浮出水面，真相才会大白天下。

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颠倒法律系统的内部时间关系而形成了防范风险的法律拟制。风险预防

原则内部的时间逻辑是这样的：在法律系统的当下显现法律系统的将来，在现在这个时间屏幕上

窥看将来的结局（即便仅仅是在概率上的预测）。风险预防原则所内含的时间结构，也体现在环境

伦理上所追求的代际公平。代际公平的概念认为未来人类的利益能够包含在当代人的利益结构

中。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假设，即未来人类和当代人之间的利益换算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公式。无论

是风险预防原则还是代际公平概念，都希望在现在这个时刻把将来冻结起来。这是一种掩耳盗铃

式的自欺：将来肯定不同于现在，没有固定不变的换算公式，风险注定无法避免。然而，就像代际

公平这样的自欺结构具有在时间结构上化约面对未来的社会复杂性的正功能一样，风险预防原则

通过向社会投射吸收环境风险不确定性的假象，也能够产生维护社会持续沟通的正功能。

风险预防原则的功能不在于增加社会的安全程度，而是通过事前立法活动让人类在面对科学

后果的不确定性时有一种制度化的反应程序。其基本策略是以知识限制知识，以科学限制科

学。〔５０〕虽然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却让社会不至于陷入要么因过度焦虑而无所

适，要么因丧失信心而放任选择的极端境地。法律系统内部嵌入风险预防原则，把不确定性变成

系统自身的外部指涉对象，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拟制的处理风险制度。基于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决

策者关于风险是否存在的判断并不具有确定的知识，因此做出这个判断的决定本身就意味着带来

风险。法律决策者经过对诸价值的重量（ｗｅｉｇｈｔ）进行权衡，把“合法／非法”这一区分中的合法这

一边分配给某个最有重量的价值时，必须借助系统外的标准。这就需要法律系统指向对科学的陈

述，即求助于“科学方法”确认“现有科学技术”到底有多大的不确定性。正是通过这个复杂的系统

观察视角的转换过程，这种法律内部演化出来一套“自欺”的结构。这套自欺结构虽然无法避免风

险，甚至会导致新的风险，但却可以让法律系统对于科学、政治、经济等外部系统的变化保持高度

敏感，并形成紧密的结构耦合。因而，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自欺结构既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稳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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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期望的功能，又保持了法律系统内部从沟通到沟通之间的持续联结。〔５１〕

六、结　　语

本文运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和二阶观察理论所提供的知识平台与社会建构论框架，从技术、

时间、知识、决策等维度厘清技术风险形成的复杂社会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政治系统对于

技术风险的规划及控制活动以及法律系统中的风险预防原则展开二阶观察。

就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控制风险的可能性而言，本文有两个基本结论：１．政治系统通过政策

性决策活动规划和控制技术风险的努力，本身也会导致决策风险，但是政治系统拥有令规制失灵、

被社会遗忘的能力；２．法律系统内部发展出来的风险预防原则，其功能不在于增加社会的安全水

平，而是作为一种程序性反应机制吸收由于科学后果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环境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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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沟通运作是没有目的的（盲目的），社会系统的沟通运作及其结构总是随着外部环

境刺激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一定要说社会系统有什么确定的演化方向，那就像生物细胞、有机体、生命需要不断努

力“活下去”一样，社会系统为了避免崩溃，就必须维持系统／环境这个区分，也就是说，必须不断从一个沟通联结到

下一个沟通。参见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犜犺犲犃狌狋狅狆狅犻犲狊犻狊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犛狔狊狋犲犿狊，ｉｎＧｅｙｅｒＦ．＆ｖａｎｄｅｒＺｏｕｗｅｎＪ．ｅｄｓ．，

Ｓｏｃｉｏ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６，ｐ．１７２ １９２．


